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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德 市 公 安 局
宁 德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文件
宁 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宁公规〔2024〕1号

关于印发《宁德市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
登记管理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公安局（分局）、残疾人联合会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规范全市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登记管理工作，切实维

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，现将《宁德市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登

记管理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印发给各单位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宁德市公安局 宁德市残疾人联合会

宁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1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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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
登记管理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，方便残疾人生产生活出行需求，

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及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

法〉办法》《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结合宁德电动化“先行者”的实际情况，现就残疾人电动道路型

轮椅车管理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市委、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充分发挥相关职能部门作用，

建立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管理机制，切实保障残疾人代步出

行的合法权益，不断改善城市交通环境，提升文明城市建设和管

理水平。

二、申请人

申请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持有有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，下肢确有残疾。

三、车辆类型

符合国家标准《电动轮椅车》（GB/T12996-2012）规定的电动

道路型轮椅车。

四、注册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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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符合国家标准的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按非机动车

进行管理，应当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，取得非机动号牌

和行驶证后，方可上道路行驶。

（二）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所有人应当向其住所地的公安
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，现场交验车辆并提交下列材料：

1.所有人的身份证明；

2.销售发票等来历证明；

3.车辆出厂合格证；

4.县（市、区）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所有人下肢残疾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。

（三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

内，审核材料、查验车辆，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，核发号牌；

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

补正的全部内容；对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登记，并向申请人书面

说明理由。

（四）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号牌应当安装在车辆后端的

中间位置，并保持清晰、完整，不得故意遮挡、污损。

（五）鼓励登记上牌的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参加车辆第

三者责任保险。

五、转让登记

已注册登记的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，

现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转让登记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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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转让登记的，应当核查原所有人及现所

有人身份证明、县（市、区）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现车辆所有人

下肢残疾证明、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转让协议，查验车辆，

当场予以办理。

六、变更登记

已注册登记的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，所有人姓名、身份

证号码或者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，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。

七、注销登记

已登记的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所有

人应当向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：

（一）车辆报废或灭失的；

（二）因质量问题退车的；

（三）车辆因故不在我市辖区内使用的。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的，应当核查所有人身

份证明、报废回收证明或灭失情况说明及承诺书，收回残疾人电

动道路型轮椅车号牌、行驶证。

八、其他登记规定

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号牌、行驶证灭失、丢失或者损毁

的，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补领、换领。

已注册登记的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被盗抢的，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被盗抢证明、凭证，停止办理该车的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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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业务。被盗抢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发还后，公安机关交

通管理部门应当恢复办理该车的各项登记业务。

九、使用规定

（一）上道路行驶的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应当按规定悬

挂号牌，禁止使用伪造、变造的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号牌、

行驶证或者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、行驶证。

（二）驾驶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应当随车携带行驶证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。

（三）不得擅自改变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座椅等结构、

主要技术参数和性能。

（四）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仅限于 16 周岁以上下肢残疾

的残疾人代步使用。

（五）驾驶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

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。车辆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；在没有非

机动车道的道路上，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，最高时速不得超

过十五公里。

（六）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载物不得超过车辆外廓尺寸。

（七）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不得搭载乘员或从事营运活动。

（八）符合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通行的其他规定。

十、部门职责

（一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

的登记和道路通行管理工作。



— 6 —

（二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残疾人电动道路型轮椅车生产、

流通领域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残疾人联合会负责出具申请人下肢残疾证明并做好服

务管理工作。

（四）其他有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负责残疾人电动道

路型轮椅车的管理工作。

十一、附则

本方案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，有效期 2年。

抄送：市工信局、市城市管理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。

宁德市公安局办公室 2024年 1月 30日印发


